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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府办发 〔２０１３〕５０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

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的意见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(以下简称“受理中心”)是社区政务综

合服务平台、政府为民办事窗口和基层社会管理载体.为贯彻党

的十八大关于“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,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

服务体系建设,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”的精神,落实«中共中央办

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»(中

办发〔２０１１〕２２ 号)、«国 务 院 办 公 厅 社 区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规 划

(２０１１－２０１５年)»(国办发〔２０１１〕６１号),«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完

善社区服务促进社区建设实施意见»(沪府发〔２００７〕１９号)、«上海

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»(沪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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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〔２００９〕２０号),«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加强新形势下社区建设的若干意见»(沪委办发〔２０１１〕５１号)

等文件精神,推进服务政府、责任政府、法治政府、廉洁政府建设,

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求,经市政府同意,现就进一步加强受理

中心标准化建设提出如下意见:

一、明确目标任务,深化受理中心标准化建设

深化受理中心标准化建设,要全面落实服务事项、办事流程、

建设规范、标识标牌、管理软件和评估体系“六个统一”,推进社区

公共服务均等化、规范化、高效化.

(一)统一领导,分类指导.依据«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建设

服务规范»(上海市地方标准,DB３１/T４６７－２００９),在街道镇(乡)

建设受理中心.受理中心接受街道办事处、镇(乡)政府(以下统称

“街镇”)统一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业务指导.按照«上海市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推进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建设的意见»(沪府

办〔２００６〕４９号),进一步规范街镇受理中心机构设置.受理中心

为街镇所属的事业单位,实体运作,统一承担劳动保障、社会救助

等社区政务受理和公共服务工作.因工作需要,受理中心可增挂

街镇“劳动保障所”、“社会救助所”牌子.受理中心一般应由街镇

分管领导兼任主任,并核定一定数量的事业编制,用于受理中心副

主任、人事主管、财务主管、业务骨干等岗位,保证受理中心的日常

运行和管理.街镇可根据辖区的实有人口数量及任务需求,通过

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,加强工作力量,具体由区县统筹安排.对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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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在受理中心工作的人员,要实行统一考核、统一调配、统一培训

和统一管理.要推动制定职业标准,促进受理中心人员职业化发

展.受理中心作为街镇统一领导的综合性服务机构,在完成社区

事务受理工作的同时,还可承担有关职能部门在街镇办事机构的

其他管理和服务职能.市各相关部门要制定相应的业务规则,并

就规范下沉服务项目进行指导、培训、检查和监督.街镇统一领导

和各职能部门分类指导要在２０１３年底全部达标.

(二)一门办理,一口受理.按照“能沉尽沉”的原则,今后凡是

与社区的基本社会保障、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政务咨询、受理、办

理、出证等服务,均应统一纳入受理中心集中受理,不再另设办事

窗口.受理中心要使用“上海市社区事务受理服务系统”(以下简

称“受理系统”),充分发挥其统一受理、数据沉淀、业务协同、信息

互通、数据上传、统计分析和绩效考核等功能,健全“前台一口受

理、后台协同办理”的工作机制;开设综合受理窗口,且不低于窗口

总数的５０％,以降低行政成本,提高工作效率,方便群众办事.一

门办理要在２０１３年底全部达标,一口受理要在２０１４年底全部

达标.

(三)全年无休,全市(区)通办.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印发的«关于本市政府工作部门公共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进一

步方便市民办事的实施方案(试行)»(沪府办发〔２０１２〕５２号)要

求,受理中心推进一周七天工作制(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),且保证

双休日服务质量.提倡采用错时、预约、分类集中等多种形式,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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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提供便捷、规范的咨询与受理服务.按照“能通办则通办、能

就近则就近”的原则,加强部门合作,继续扩大“全区通办”试点,增

加“全区通办”的服务项目,在此基础上,逐步探索“全市通办”.市

各相关部门要根据社区需求,提出本部门可实行全市通办项目的

目录,由市民政局统一制定实施方案,分步实施.一周七天工作制

要在２０１３年底全部达标.

二、以服务群众为导向,拓展和完善受理中心的服务功能

要坚持以人为本,以“人和”为目标,不断提高受理中心服务的

便捷度、透明度、亲和度和信息安全度,让群众得实惠、社区更

和谐.

(一)推进全程公开.在受理中心服务承诺制达标的基础上,

加大公开力度,逐步做到当事人对所办事项的过程、进度、跨部门

办事结果、受理情况的历史记载等信息可查询、可下载;探索实现

政务服务的政策全透明、过程全公开、查询全方位.探索运用电子

监察系统,确保服务过程可追踪、可监督.

(二)实施延伸服务.推动大型居住区受理分中心建设,完善

村(居)社区事务代理室或咨询点.积极推广“智能社工”自助查询

系统等便民信息系统的普及运用,逐步设立社区事务自助受理终

端,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个性化自助查询、自助受理常规即办件

等政务服务.受理中心可组织培训社会工作者、社区志愿者,严格

按照相应的规范程序,接受行动不便、有特殊困难的居(村)民委

托,代为办理相关事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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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落实综合服务.进一步推进受理中心实体化运行,衔接

和落实好劳动保障、社会救助等各项管理和服务职能,确保窗口受

理服务、社区指导服务等各类服务项目有序开展.

(四)推广文明服务.按照政风行风建设要求,制定受理中心

文明服务导则,统一服务管理基本规则,发挥受理系统的绩效考核

管理和现场群众满意度评价等功能,为实现优质服务提供机制保

障,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.

(五)探索网上服务.按照本市地方标准,配置信息化硬件设

施,规范网络环境,在做好前后台联通的同时,实现受理系统与条

线业务系统联通协同.积极探索网上服务,进一步增强现场、电话

和网络“三网联通”的服务功能.配备专业网管人员,统一管理制

度,加强现场维护和自我管理,确保服务安全有序.

(六)强化辅助决策服务.结合“智慧城市”三年行动计划有关

要求,进一步完善市级受理数据汇总平台,加强统计分析,通过报

表、数据、分析报告等形式,为政府提供参考数据、政策建议,为相

关部门提供数据信息服务.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,落实各项保障措施

各相关部门和区县、街镇要加强统筹、强化协同、完善保障,形

成工作合力.

(一)建立联席会议制度.市级层面建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召

集、相关部门和各区县参加的联席会议,充分发挥其统筹事项、协

调事务、落实保障、组织监督的作用.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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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.建立联席会议工作规则,健全事项准入、变更和退出机制.加

强条线信息共享,保障受理中心高效有序运行.

(二)明确工作职责.受理中心负责具体承接政府部门为社区

提供的各类政务服务和相关公共服务.街镇作为受理中心标准化

建设的责任主体,要选配得力干部,充实管理队伍,保证各项工作

和服务的落实.各区县政府负责统筹安排本地区受理中心的人、

财、物保障,信息化设施建设和绩效考核.区县一般应由民政部门

牵头受理中心标准化建设,在区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制定工作方

案,协调相关部门落实推进.市民政局牵头落实本市地方标准修

订、社区事务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和第三方评估等事项.

(三)落实有关配套保障.为切实保证受理中心的日常运行和

维护需求,市编办对受理中心机构设置、职能配置、编制配备和人

员管理等给予指导;市经济信息化委对受理中心信息共享、技术接

口和信息安全等进行指导协调;街镇是受理中心经费保障主体,要

确保受理中心正常运转所需经费.在受理中心统一管理的基础

上,逐步规范经费渠道,将原由市、区县相关条线主管部门拨付的

受理中心补助资金,改为由市、区县两级财政拨付街镇,统筹安排

受理中心使用.

(四)加强达标评估和绩效考核.根据本市地方标准,完善评

估指标体系,建立评估机制和通报制度,对受理中心实施统一的第

三方评估.区县、街镇要结合受理系统的应用,对所属受理中心开

展服务管理绩效考核,对相关业务部门的指导、培训、检查和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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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进行评价.第三方评估、绩效考核和评价的结果,纳入各级政

府督查和政风行风建设的考核范围.

(五)加强信息共享和系统、数据安全管理.相关部门和受理

中心要在市经济信息化委的统一指导下,建立信息共享机制,明确

信息共享范围,完善信息共享方式;健全网络环境、软件系统、硬件

设备和人员操作等方面安全制度和解决方案,定期组织开展信息

安全风险评估,确保受理中心信息网络安全.加大对信息管理违

章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,保护国家和公民的信息安全.

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

—７—

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高法院,
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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